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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1               证券简称： 华资实业            编号：临 2013-022 

 

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本收购人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公告包头华

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934号），潍坊创

科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潍坊创科”或“收购人”）于 2013 年 7 月 23 日公

告了《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宣布自 2013 年 7 月 25 日

起向除包头草原糖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草原糖业”）、包头市实

创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实创经济”）和包头市北普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普实业”）以外的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资

实业”）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次要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股份包括华资实业除草原糖业、实创经济和北普实业所持有的

股份以外的其他已上市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要约价格（元）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股） 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比例（%） 

流通股 5.73 221,476,387 45.67% 

二、要约收购目的 

潍坊创科基于对草原糖业及华资实业企业自身价值的认可，以及出于对内蒙

古当地政策优势和行业发展前景的良好预期，从而通过国有产权进场交易方式受

让草原糖业 100%股权，进而触发对华资实业的要约收购义务，本次要约收购不

以终止华资实业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根据《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收购人应向除草原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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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实创经济、北普实业以外的华资实业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本要约为履行

上述义务而出发，并不以终止华资实业上市地位为目的。虽然收购人发出本要约

不以终止华资实业的上市地位为目的,但如本次要约收购导致华资实业股权分布

不具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项下的上市条件,且收购人未提交股权

分布问题解决方案,则华资实业可能终止上市,届时收购人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

仍持有华资实业股份的剩余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股票出售给收购人。 

三、要约收购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起始时间为 2013 年 7 月 25 日（包括当日），截止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23 日（包括当日），共计 30 个自然日。其中，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即 2013 年 8 月 21 日、22 日、23 日），预受股东不得撤回其对要约

的接受。 

四、操作流程 

华资实业股东可通过其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

份的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代码为“706027”，

简称为“华资收购”。要约收购有效期限内，被收购公司的股东依法申请预受要

约或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1）股东应当在要约收购有效期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过其指定

交易的证券公司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方向：预受要约应申报卖出，撤销已预

受的要约应申报买入。预受要约有效的股份数量以股东当日收市后实际持有的未

被冻结、质押的股份余额为准。 

（2）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当日可以撤销预受申报，股东在申报当日收市前

未撤销预受申报的，其预受申报在当日收市后生效。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当日

申报卖出已预受股份的，卖出申报有效，但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计入有效预受申

报。 

（3）有效预受要约的股份将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予以临时

保管。股份在临时保管期间，股东不得再行转让该部分股份。 

（4）股东拟撤回预受要约的，可以在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申报撤回，

已预受要约的股份将于撤回申报的次日解除临时保管，并可以进行转让。若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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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回预受要约数量大于已预受股份（含当日预受）数量，则超出部分无效，剩余

撤回申报有效。在要约期届满前 3 个交易日内，接受要约条件的股东不得撤回对

要约的预受。 

（5）收购要约有效期限内，收购人变更收购要约条件的，原要约预受无效，

股东拟接受变更后的要约的，应当重新申报预受要约。 

（6）被收购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或撤回预

受要约的申报手续。 

（具体操作流程详见 2013 年 7 月 23 日公告的《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关

于要约收购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报公告》） 

五、预受要约情况 

截至 2013 年 8 月 16 日 15:00，预受要约数量合计 1 股。 

六、本次要约收购详细信息 

投资者如欲了解本次要约收购的详细信息，请查阅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告

（www.sse.com.cn）的《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北京市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关于<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之法律

意见书》、《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包头华资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财务顾问报告》及《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关于要约收购包

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申报公告》。 

本次公告为要约收购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潍坊创科实业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19 日 

 

 


